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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

 目的

正確報告發生的

虛驚事件，用於預防事故發生。

在事故、事件發

生之前“消除事故的因”分享訊息

並用它來預防事故。

在調查原因時，

會因交換各種意見造成爭議並進行

腦力激盪尋找潛在因素並找出有效

的導正措施。

在自己的工作場所之

外發生的事故和事件，也要利用學

習課程將其鏈接。

這一切都在確認安全

的行動，這是支持安全的源泉。

 定義
 依據「

」

 係指本局各單位，於各段、
廠、站、場、所，發生

，足以造成傷害、
破壞，但並未造成行車事故
或事件（俗稱 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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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通報制度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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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本局員工依據「 」規
定，本局員工發現或察覺路線、電力設備異常或外物
入侵有危及行車之虞時，應依本通報應變程序辦理，
防止事故發生。

二. 另為提升本局員工對行車安全意識的文化，經參酌國
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重大鐵道事故通報表模式，本
局員工自主(含虛驚事件)通報系統之通報模式共有：

、 等 方式通報營
運安全處查證，並將於本局 首頁，
提供本局員工線上通報或提供通報單位下載。

壹、通報制度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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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班站長

司機員
車    長

工、電
單位人員

營運副局長 局    長

綜合調度所
(優先通報)

運安處

個人
(具名或不具名)

單位

(一)電話通報
(二)傳真通報
(三)電子郵件通報

運安會

(一)網頁通報
(二)電子郵件通報
(三)傳真通報
(四)電話通報

新增虛驚通報
(無立即影響行車安全)

行車異常通報

(有危及行車安全)

本局
相關單位

民眾

免付費電話
0800-800-333

1933

必須通報

需要時通報

民眾

客服電話
或

局長信箱

客服中心

對行車安全
無立即影響

對行車安全
有立即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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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通報制度建立

通報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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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通報制度建立

行車保安資訊系統

登入線上填
報及查詢相
關通報案件

紀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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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車保安資訊系統

壹、通報制度建立

新增員工自主
(含虛驚事件)
通報系統，以
利本局員工線
上通報或下載

通報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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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通報制度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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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通報制度建立

9

宣傳海報

增加透明度

宣導鼓勵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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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通報調查原則

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一二二條之一、之二規定之行車

事故，營運安全處於接獲下列虛驚通報後，研判有造

成 或 之虞案件則列案

及 ，其他案件則移由本局各業管單位辦理。

（一）有造成 之虞。

（二）有造成 之虞。

（三）其他有造成 之虞，且經

營 認定有調查必要之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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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通報查證流程

                (一)網頁通報

                (二)電子郵件通報

                (三)傳真通報

                (四)電話通報                  

虛驚事件查證流程

依通報內容篩選是否與
行車安全有關並將虛驚事件通報

摘要報告表每日陳核

判斷業管單位後將

虛驚事件通報表及摘要報告表

移該單位處理

否

業管單位將辦理情形回復通報

人，並副知運安處備查

是

1.一般性案件

2.需通報運安會案件

運安處：

1.填寫虛驚事件通報摘要表陳報

2.行保系統登錄通報資料

3.填寫運安會通報單

2.需通報運安會案件

運安處：

1.填寫虛驚事件通報摘要表陳報

2.行保系統登錄通報資料

3.詳細調查判斷責任單位

1.一般性案件

1.運安處將通報案件及具名通報
人資料送「行車事故（件）審

議」會議進行審議及獎懲

2.審議後由業管單位提檢討改善

方案，以利後續管考及預防

通報是否值得相關

業管單位改善參考

結案

是

否

結案

運安處立案初步篩選結果，

是否屬行車保安事故、事件

1.本局業管單位配合運安會調查

2.運安處將通報案件及具名通報
人資料送「行車事故（件）審

議」會議進行審議及獎懲

3.審議後由業管單位提檢討改善

方案，以利後續管考及預防

運安處立案初步調查是否屬

重大鐵路事故調查案

是

否

否

是

通報人

是否具名或留聯絡方式

是

否

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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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通報獎懲原則

（一）獎勵對象為營運安全處收到之 ，且該虛驚

事件未於新聞媒體、Facebook等社群軟體出現。

（二）營運安全處初步篩選通報內容是否與行車安全有關，後

續再將調查結果與具名通報人資料送「

」會議，並針對該事件可能造成事故影響程度、發

生頻率、通報內容、通報時效等及通報人發現虛驚事件

當下之預防作為等，綜合研議 。

（三）具名通報人員若為虛驚事件 ，且於調查階段主動

為相關過程事實陳述不隱瞞者，營運安全處得於「行車

事故（件）審議」時 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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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通報分享制度

一、提報之虛驚事件是否值得分享，可透過內部討論

，製作 分送相關單位、人員

分享，另於本局「行車保安資訊系統」亦同時分享相關

通報案例。

二、為降低事故的風險，所關心不是已知的風險如何降低而

是要如何 ，虛驚事件經驗分享是最容易

發覺未知風險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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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通報分享制度

三、虛驚事件是最容易找到事故的真正原因，推行虛驚事件

經驗的分享成功與否，關鍵在於 ，如

果事件是虛擬、造假的，就失去虛驚事件經驗分享意義。

虛擬事件是不值得鼓勵，也不值得分享。

，就是要塑造一個大家都喜歡講真話，講

真話的人不會輕易受到傷害外，又會受到鼓勵，如此員

工才願意將真實虛驚事件通報並與大家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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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案例分享(1)

通 報
時 間

發 生
日期/時間

發 生
地點/車次

通 報
方 式

摘 要

109/4/10
12：18

109/4/1
20：30

七 堵
調車場

□網 頁

■電子郵

件

□傳 真

□電 話

109年4月1日20時30分號誌值班人員接
獲七堵行控通報514轉轍器反位無法建立，
隨即至現場查看，發現轉轍器動作桿反位
側已變形向上彎曲，尖軌也向上浮起，導
致尖軌於反位時無法靠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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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堵 514轉轍器故障排除前左側(反位側)桿件彎曲 

  

 

七堵 514轉轍器更換桿件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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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堵機務運轉室 4月 1日早上列車出庫股道紙本記錄 

  

  

4月 1日 6:34號誌建立 W14 4月 1日 6:35轉轍器 514以及占用顯示異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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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案例分享(2)

通 報
時 間

發 生
日期/時間

發 生
地點/車次

通 報
方 式

摘 要

109/7/4
09：39

109/7/2
14：57

高雄站

□網 頁

■電子郵件

□傳 真

□電 話

14:56許，第3074次車高雄站準備進站(月
台接近顯示燈己亮)，副站長於月台9車停
靠位置執行列車進站監視，發現一名旅客
於6車位置掉落軌道，即以行調無線電呼叫
3074次停車，列車停於2~3車位置並未撞
及落軌旅客，後由嚮導及保全使用梯子將
該名旅客帶上月台，副站長通報調度員及
服務台後，引導3074次移動至適當位置停
車，本次車高雄站晚1分(15:02)開車，旅
客送醫及後續相關事項由服務台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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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案例分享(3)

通 報
時 間

發 生
日期/時間

發 生
地點/車次

通 報
方 式

摘 要

109/7/7
09：15

109/7/2
19：25

二水站

□網 頁

■電子郵件

□傳 真

□電 話

109年07月02號19點25分，值班站長發現
EP盤20B轉轍器無法反位，立即指派調車
工陳盈成至現場察看，赫然發現20B電動轉
轍器無法反位且有異物(雨傘及石頭)卡在轉
轍器滑板處，導致轉轍器軌間無法靠密，
約5分鐘後完成移除異物及現場拍照存證，
經查該異物疑似人為置放，立即通報員林
鐵路警察到場後續案件處理，幸僅造成人
員虛驚，無人員受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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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案例分享(4)

通 報
時 間

發 生
日期/時間

發 生
地點/車次

通 報
方 式

摘 要

109/9/9
22：37

109/9/9
21：28

大村站

□網 頁

■電子郵件

□傳 真

□電 話

21:28大村站許姓站務員由監視器畫面看到
月台上一對男女乘客吵架，男性乘客隨後
由月台跳至西正線軌道上，許員隨即以廣
播通知旅客並趕往月台處理。許員趕至月
台後，先通報員林行車室，員林行車室於
21:31通報彰化路警所，並請3248次司機
員降低進站速度，該名男子經許員多次勸
說後方回到月台，許員持續在現場監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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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案例分享(5)

通 報
時 間

發 生
日期/時間

發 生
地點/車次

通 報
方 式

摘 要

109/11/04
14：50

109/10/27
11：52

南澳平
交 道

□網 頁

■電子郵

件

□傳 真

□電 話

是日11：52：32南澳平交道警報聲響，惟
看柵工未發覺柵欄未放置下來，11：55：
14現場工務段人員向看柵工提醒示意平交
道柵欄未放，但看柵工仍然無法意會，11：
56：00有一輛轎車闖越通過後，看柵工才
意會到柵欄未放置下來，才始將柵欄放
下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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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案例分享(6)

通 報
時 間

發 生
日期/時間

發 生
地點/
車次

通 報
方 式

摘 要

109/12/19
10：21

109/12/19
08：42

高雄
站

□網 頁

■電子郵件

□傳 真

□電 話

08：42許302次進高雄站3股準備停車，司
機員發現一旅客於3車處跌落軌道，司機員
立即鳴笛並緊急煞車，該旅客躲入月台下未
遭撞擊，司機員通報後車站人員立刻到達現
場合力從9車與8車之車縫間將旅客救起，救
護車到達現場檢傷後，該旅客拒絕送醫並簽
具，後續搭乘116次回臺南站，旅客主任通
知116次列車長隨時照應並通報臺南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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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案例分享(7)

通 報
時 間

發 生
日期/時間

發 生
地點/車

次

通 報
方 式

摘 要

110/03/12
10：17

110/03/09
03：40

成功~彰化
站間

□網 頁

■電子郵件

□傳 真

□電 話

是日03：40許，大肚溪南號誌站預告號
誌機處(K206-K207公里處)，號誌單位下
游包商並未知會號誌單位也未依規定向車
站申請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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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案例分享(8)

通 報
時 間

發 生
日期/時間

發 生
地點/車

次

通 報
方 式 摘 要

110/04/10
12：30

110/04/10
10：52 永康站

□網 頁

□電子郵件

□傳 真

■電 話

10:51第118次車行經永康站西線OS區間時，
因有路人靠近軌道，列車一度停車，於現
場停留4分後開車，永康站請站員前往查看，
已無發現該路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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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、準確、服務、創新、團結、榮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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